
安全评价项目信息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速第一加油站

项目简介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速第一加油站位于山东省泰安市新汶办事处

大寺庄段路南(京沪高速路)，该站在服务区内，加油站原名泰安鲁浩贸易公司京沪

高速公路泰安第一加油站为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石油分公司所属分支结

构，因经营体制改革变更为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速第一加油站，

详见附件。加油站北邻京沪高速路，东面是空地，西面是服务区停车场，南面是服

务区停车场、新汶服务区大厅，站房东南是站外服务区闲置房。该站经营许可范围

为汽油、乙醇汽油、柴油，现其主要储存经营汽油、柴油（0#与-10#换季销售）。

评价人员 姓 名 备注

项目负责人 辛磊

项目组成员

刘卫国

马琳琳

刘振忠

王静

报告编制人 辛磊

报告审核人 崔强

过程控制负责人 刘云红

技术负责人 孙虎

技术专家

或有关技术人员

到现场开展安全

评价工作情况

时 间 到现场主要人员 主要任务

2023.10.25 马琳琳 王静 初访

2024.11.20 辛磊 马琳琳 现场考察

2024.11.21 辛磊 马琳琳 现场检查

安全评价报告提交时间：2024.11.27

有必要公开的其它内容：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速第一加油站安全现状评价现场照片



第二章 加油站概况

第一节 加油站基本情况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速第一加油站位于山东省泰安

市新汶办事处大寺庄段路南(京沪高速路)，该站在服务区内，加油站原名

泰安鲁浩贸易公司京沪高速公路泰安第一加油站为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石油分公司所属分支结构，因经营体制改革变更为中国石化山东

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速第一加油站，详见附件。加油站北邻京沪高速

路，东面是空地，西面是服务区停车场，南面是服务区停车场、新汶服务

区大厅，站房东南是站外服务区闲置房。该站经营许可范围为汽油、乙醇

汽油、柴油，现其主要储存经营汽油、柴油（0#与-10#换季销售）。此次

现状评价报告与上次评价报告相比，周边环境、站内设备设施、主要建构

筑物未发生变化。

该加油站主要建有站房、罩棚、油罐区、加油区等。加油区在站房北

侧，现有 2 台双枪柴油加油机、2 台四枪汽油加油机均为潜油泵；油罐区位

于站房东南侧，现有 4 台 50m³埋地双层储罐（1 台 92#汽油罐、1 台 95#汽

油罐、2 台柴油罐），4 台油罐均安装了液位仪、检漏仪；汽油、柴油卸油

口位于罐区北侧；通气管 5 根（一根为油气回收处理装置排气管），该站

汽油设有卸油油气回收系统、加油油气回收系统及油气处理装置；按《汽

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2021 标准规定：V=100+100/2=150m
3
，

该站属二级加油站。

表 2.1-1 加油站的等级划分

加油站等级
加油站油罐容积（m

3
）

总容积 V 单罐容积

一级 150＜V≤210 ≤50

二级 90＜V≤150 ≤50

三级 V≤90 汽油罐≤30，柴油罐≤50



注：V 为油罐总容积。柴油罐容积可折半计入油罐总容积。

该站现有职工 5 人，其中主要负责人 1 人，安全生产管理员 1 人。主

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已参加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培训，并取得

考核合格证，详见附页。

加油站于 2003 年 5 月 30 日取得了泰安市公安消防分局出具的《建筑

工程消防验收的意见书》(编号：泰公消验第 03021 号)，检查结论为基本

合格，详见附件。

2022 年 1 月 1 日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高速服务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加油站租赁经营合同，详见附件。

加油站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换发了《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证

书编号：鲁油零售证书第 3709021026 号，证书有效期至 2026 年 6 月 16 日。

证书见附件。

加油站于 2022 年 1 月 18 日换发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证书

编号：鲁泰危化经[2022]000001 号，证书有效期 2022 年 1 月 31 日至 2025

年 1 月 30 日。证书见附件。

该站编制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于 2023 年 2月 6 日在泰安市应急

管理局进行了备案，备案编号为：370900-2023-0168。详见附件。

山东天科防雷工程有限公司对该站进行了相关防雷设施的检测，出具

了合格的《雷电防护装置定期检测报告》，报告编号：（1122016001）

[2024]TA-0362 号，防雷类别：二类，结论为“合格：雷电防护装置符合现

行国家防雷规范标准要求”，有效期至 2025 年 04 月 14 日，检测报告见附

件。

该站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投保安全生产责

任保险，保险期限 2024 年 06 月 23 日至 2025 年 06 月 22 日，详见附件。

该站建立健全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执行情况较好。



该站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健全，有生产经营单位生产事故应急预案，并

定期进行应急救援演练。该加油站消防器材配备齐全，加油站配备了 35kg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4具，8kg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4 具，CO2 灭火器 4具，灭

火毯 6块，消防锨 4把，消防桶 4个，消防沙池 2m
3
。



第四章 评价单元划分与评价方法选择

第一节 评价单元的划分

划分评价单元时，一般以生产工艺、工艺装置、物料的特点和特征与

危险有害因素的类别、分布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划分，还可以按评价的要求

将一个评价单元再划分为若干个子单元或更细致的单元，评价单元相对独

立，具有明显的特征界限。下面是两种常用的评价单元划分原则和方法。

一、以危险有害因素的类别为主划分评价单元

1、对工艺方案、总体布置及自然条件、社会环境等影响系统的危险有

害因素的分析和评价，宜将整个系统作为一个评价单元。

2、将具有共性危险有害因素的场所和装置划分为一个评价单元。

二、以物质特征划分评价单元

评价过程中常按装置工艺功能、布置的相对独立性、工艺条件及贮存、

处理危险物质的潜在化学能、毒性和危险物质的数量等划分评价单元。

由于评价要求和目的不同，并且各类评价方法均有自身的特点，只要

达到评价目的，评价单元的划分并不要求绝对一致。

根据上述常用的评价单元划分原则和方法，以及《安全评价通则》中

关于安全评价报告主要内容和要求的规定结合该项目的特点和实际情况，

将评价内容划分为以下四个单元：

1、安全管理；

2、站址选择及总平面布置；

3、加油工艺及设施；

4、其它安全设施等。



第二节 评价方法的选择

在进行安全评价时，应该在认真分析并熟悉评价系统的前提下，选择

安全评价方法。选择安全评价方法应遵循充分性、系统性、针对性和合理

性的原则。

在选择安全评价方法时，应首先详细分析被评价的系统，明确通过安

全评价要达到的目标，即通过安全评价需要给出哪些、什么样的安全评价

结果；然后应收集尽量多的安全评价方法，将安全评价方法进行分类整理，

明确被评价的系统能够提供的基础数据、工艺和其它资料；再根据安全评

价要达到的目标以及所需的基础数据、工艺和其它资料，选择适用的安全

评价方法。

根据本次安全评价的特点，结合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高速第一加油站的具体情况，选用安全检查表、事故树法及危险度评价法

对加油站进行评价。具体应用如下表所示：

表 4.2-1 评价方法选择一览表

序号 评价单元
评价方法

安全检查表 危险度评价法 事故树法

1 安全管理单元 ★

2 站址选择及总平面布置 ★

3 加油工艺及设施 ★ ★ ★

4 其它安全设施 ★

注：表中“★”表示采用的评价方法。



第六章 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

第一节 存在的问题及整改建议

通过现场检查和审查有关资料可以看出，该加油站还存在以下问题：

表 6.1-1 现场存在问题表

序号 企业存在的问题 整改建议措施

无 无

该加油站在安全管理、站址选择及总平面布置、加油工艺及设施、

其它设施等方面符合有关法律、标准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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